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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止持續關連交易

茲提述中国智能交通系统（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

日的公告（「該公告」），內容有關宏瑞達科（本公司附屬公司）與北京瑞華贏（本公

司關連人士）訂立的 (i)二零二二年瑞華贏租約；及 (ii)二零二二年瑞華贏物業管理

服務協議，據此，宏瑞達科已同意出租宏瑞達科物業並就宏瑞達科物業向北京瑞

華贏提供物業管理服務及其他配套服務，年期由二零二二年十月一日起至二零二

五年九月三十日止。除另有界定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

涵義。

董事會謹此宣佈，經公平磋商並考慮北京瑞華贏對辦公室空間的實際需求後，於

二零二五年四月三十日，宏瑞達科與北京瑞華贏訂立兩份終止協議（「終止協

議」），據此，二零二二年瑞華贏租約及二零二二年瑞華贏物業管理服務協議將自

二零二五年四月三十日起提前終止（「終止」）。

董事會認為，終止乃按正常商業條款進行，屬公平合理，並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

的整體利益。預期終止協議不會對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的業務、營運或財務狀況

造成任何重大不利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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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訂立終止協議構成終止二零二二年瑞華贏租約及二零二二年瑞華贏物業管理

服務協議，本公司須遵守上市規則第14A .35條項下的公告規定。

承董事會命

中国智能交通系统（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廖杰

北京，二零二五年四月三十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廖杰先生及姜海林先生；而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周建民

先生、黃建玲女士及來宏毅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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